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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姚元之《竹葉亭雜記》的描寫為中心

本文以清人姚元之的筆記《竹葉亭雜記》中關於澳門的記載為中心呈現清代的澳門圖景：不僅可

以看到高樓林立的中西文化共同鑄造的早期現代化都市情景，也可以領略到有別於內地的諸如飲食、

服飾等習俗，更能理解清代（鴉片戰爭以前）澳門的宗教文化習俗。透過這些梳理和描述，我們可以

看到在“中西雜處”的澳門，雖然呈現的是混融性特徵，但是文化的內核諸如宗教習俗等在變異中不

如外層文化因素反應靈敏。

營’。在這近兩個半世紀裡，澳門一直作為銜接

兩個世界的緩衝地。（1）”

實際上，在明清時期，中國政府一向視澳門主

權屬於中國，設“官署”以推行政令，建“都司”以

統兵駐紮澳門，立“關閘”以徵收關稅，派“縣丞”

專治民夷訴訟。（2）為了加強對生活在澳門的葡人之

管理，清朝政府也曾派遣一些官員到澳門巡視，並

對澳門的事務加以處理。同時也不斷有人對澳門展

開細緻的研究，留下非常詳盡的文字記錄。如乾隆

十五年（1750）署理香山縣令張甄陶在研究澳門之後

撰寫《澳門圖說》和其它相關報告；乾隆十六年

（1751）印光任與繼任海防同知張汝霖合作撰寫《澳

門記略》，這是中國人第一部系統介紹澳門的著

作，也是世界上最早刊行的關於澳門歷史的著作之

一。乾隆四十九年（1784），廣州知府張源到澳門公

幹，並在媽祖閣廟內刻石題詩。這些都是中國官員

對澳門給予關注的實例，也為今人瞭解明清時期的

澳門提供了彌為珍貴的歷史資料。

除了官方的政治原因外，也有人在明清時期由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便在澳門

開始居住，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萄牙人強

佔澳門之前，中國的明朝和清朝政府對澳門一直

享有完全的主權。然而，葡萄牙人在遵守明清律

例的前提下，依照本國法律和風俗習慣在澳門實

行一定程度上的自治。到清朝嘉慶、道光年間，

中葡共治澳門的歷史已逾二百餘年的歷史，此時

的澳門究竟是怎樣的呢？清人姚元之在其筆記

《竹葉亭雜記》中作了相當細緻的描述，揭開了罩

在古代澳門的神秘面紗。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人以曝曬被水浸

濕的貢物為名，製造藉口登上澳門，開始了在這

裡的居住和生活。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人不

斷地湧入澳門。直到 1840年，澳門一直是葡人乃

至世界各國瞭解中國這個東方文明古國的一個重

要視窗，也是中國認識世界的主要通道。法國學

者佩雷菲特（Alain Peyreffitte）指出：“在這座中

葡共管的城市裡，遠東和西歐的兩種文化交融在

一起，它成為歐洲商貨公司和傳教士的‘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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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其它原因到澳門一睹澳門風光者，實地考察“儼

然一外國”的澳門。於是就有了明代大戲劇家湯顯

祖被貶南下時繞道澳門，把見到的澳門奇異風光書

寫進《牡丹亭》的第二十一齣〈謁遇〉中（3）的佳話；

還有了明末清初一代文人吳漁山赴澳門三巴寺學

道，留下《澳中雜詠》（4）的珍聞；也有了清初著名詩

人屈大均為了尋找海外抗清勢力而赴澳門暫住，並

在詩中描繪了大量關於澳門的西方先進事物的歷史

記錄（5）；更有了清朝嘉道年間姚元之因“海防方

亟，為了疏陳廣東形勢豫籌

戰守”（6）而赴澳門，把所見

所聞記錄於筆記之中。同前

面所述的宦遊澳門之官員們

的記錄有所不同的是，這些

私人記憶，少了一些政治色

彩，多了幾筆日常生活的常

態描寫和城市生活的細膩雕

刻。這對生活於當時封閉世

界的國人來說，顯得非常珍

貴；對於生活在開放時代的

人們而言，是瞭解這座南海

邊的歐式城市往昔豐采的十

分珍貴的文獻史料。

姚元之、《竹葉

亭雜記》與澳門

姚元之，生於乾隆四十

一年（1776），卒於咸豐二年

（1852），字伯昂，號竹葉亭

生，晚號五不翁，安徽桐城

人，嘉慶十年（1805）中進

士，道光二十三年（1843）以

年衰休致離官。在這將近四

十年人生歷程特別是宦海沉

浮之中，姚元之先後在翰林

院、南書房、內閣、詹事

府、吏部、兵部、刑部、戶部、都察院等部門任

職，多次充當鄉試、會試的主考官和朝考的閱卷大

臣，並做過河南、浙江兩地的學政。（7）不僅如此，

姚元之一生博覽群書，善為文章，能詩善畫，工於

書法，堪稱多才多藝。但遺憾的是，這樣一位頗有

天賦的文人，生前留下的撰述並不太多，或許與其

長期浪跡政壇有關。就連這部《竹葉亭雜記》也是在

他身後四十多年，由其後人根據其遺稿編輯校訂而

成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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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葉亭雜記》與我們通常見的多數清人筆記一

樣，內容雖然十分龐博，編排卻顯得有些雜亂。全

書共分為八卷，內容豐富，涉及朝廷掌故、禮儀制

度、各地風情習俗、古籍文物、石刻印章、官僚文

人同鄉親友趣事、讀書雜記、花草魚蟲等。在後人

看來，這些記載“從各個側面反映了清中期的社會

風貌”（9）。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卷三重點記載了各

地的風光物產、人情習俗、奇文趣事及同國外的交

通往來。在該卷中，即有作者身為澳門一過客所記

錄下的見聞感受。須強調的是：作者對於自己生活

場域之外的一些新鮮事物更是不吝筆墨，大量紀錄。

因此，我們在這部筆記中可以窺見那個時代澳門的風

土人情。至於書中反映的澳門種種習俗，比之後來開

眼看世界的林則徐、魏源等人，可謂不遑少讓。

正如我們所述，在姚元之將近四十年的官戎生

涯裡，正值清朝嘉慶和道光兩位皇帝君臨天下，而

王朝統治由盛而衰日趨走下坡路的重要時期。內憂

外患接踵而至，大清帝國的子民們卻還生活在自己

的“天朝上國”的美夢之中，為保持所謂的天朝尊

嚴，採取了很多保守防範措施。其中突出表現在與

外國人打交道的時候，十三行仍充當着中外商人交

流的中介。而作為“廣東香山屬有地，為通夷舶之

所”的澳門，則繼續扮演着中西方經濟文化交往必

經之地的角色。儘管如此重要，而長期以來“廣東

人及客廣者多未至此地”，對於許多中國人來說，

澳門是一個神秘的所在。葡人居住已有二百餘年歷

史的澳門，此時將會是什麼樣的景象呢？歐式城市

建設風格和特徵又是甚麼？“華洋共處”的澳門禮俗

有甚麼區別於內地？這些禮俗又折射出來甚麼樣的

時代特色？姚元之的筆記《竹葉亭雜記》似乎為我們

提供了一個很好的路徑。從他的記憶中，可以增加

一些我們對嘉慶、道光年間老澳門的認識。

澳門想象：現代歐式都市的雛形

姚元之的筆記讓我們感到自己彷彿是穿越了時

光隧道，回到了清朝嘉慶、道光年間，跟隨着作者

徜徉於澳門的街頭：“夷屋鱗次，番鬼雜遝，儼然

一外國也。”（10）街道上熙來攘往的人流不斷，說明

這裡的居民較之明代已經成倍增加。“明代許西洋

租地，交市只一千三百八十人耳。今所侵殆數倍

矣。”（11）人口增長反映了澳門社會人口流動的加

強，也是城市發展和社會繁榮的重要表現之一。放

眼望去，高樓鱗次櫛比，尤其引人注意的是，窗扇

均以玻璃裝飾，屋內外均用宛如白粉的白石灰粉

刷，潔淨明亮，軒敞宏深。作者不禁感到這樣的建

築“令人意爽”（12）。

移步來到花園庭院，祇見“園中曲道逶迤，竹

樹萬茜”（13），內有大樹小樹雜陳，假山水池一應俱

全。除了竹子、樹林之外，假山壁上還插以樹枝，

以供園林精靈棲息。更有各種紅黃白綠的各種鳥

兒，在綠林叢中上下飛鳴，顯得五色燦然；鳥語婉

轉，整個園林宛如快樂的世界。這些知名或不知名

的鳥兒或巢於樹，或巢於山間水旁，十分自在。此

外，園中還養有一大得出奇的雞，額上長有肉角，

因食火，而稱為火雞。這就是姚元之在筆端描繪出

來的包括假山、流水、閣亭、鳥語在內的一幅動人的

園林美景。他也發現，這種花園庭院除了房屋外形上

與中國園林建築存在一定的差異外，其餘設施“與唐

人（14）園亭無異”。這種園林設計理念和佈置的中西

趨同，反映了中西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曾有過交融。

聚焦私人豪宅，則會看到另外一道絢麗的風

景。在有一定職位的外國人官邸、私人宅院之牆

外，多會有姚元之所謂的黑鬼（15）持火槍守護，可謂

防護森嚴，人數頗多，幾乎是每隔數十步即有一

人。這些人的服飾裝扮，在姚元之看來有幾分怪

異：除了一身純黑之外，服裝式樣“似戲中所扮之

豬八戒者”，帽子的式樣“亦似戲中孫行者之冠”。

而且，在每個人的胸前用二寸寬的白皮條左右交

纏，用以兜槍。他們的守護姿勢好像也經過嚴格訓

練，一般是“以左手插於皮條內握槍柄，槍直豎於

左乳前”，且火槍旁復有鐵槍。他們在站崗守護期

間，必須持槍直立不動，不受路過行人的干擾，即

使是有人在自己的眼前經過，也要目不轉睛地直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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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方。用姚元之的話來說，

就是“頸不轉”地目視一切，

真“宛如木偶人”。旁邊還有

三四個“脫帽臥地者”，隨時

準備換崗。而在社會上沒有

擔任職務之外國人的富宅門

前則站立着紅衣人，承擔守

護職責。從穿着打扮來看，

他們儼然是一戲劇中的劊子

手，帽子像是孫行者一樣斜

到了一邊，手中拿着的不是

執槍，而是藤鞭。（16）同是私

人豪宅的守護者，卻存在着

明顯的差別。“黑 -紅”的反

差，“火槍 -藤鞭”的對比，

隱隱約約透露出豪宅內主人

的社會地位。而有意思的

是，在這些私人宅院門前站

立的守護者，無論是“黑鬼”

還是“紅衣人”，在作為旁觀

者的姚元之看來，他們的裝

扮都或多或少與中華文化中

的孫行者、豬八戒相像。這

恐怕與姚元之用孫行者、豬

八戒這類中國傳統文化元素

去附會、理解在澳門所見現

代歐式文化也有某種關聯。

姚元之在癡迷於眼前美

景的同時，更詫異於先進的

現代化設施及其經營狀況。

“紅毛國中水火（水即自來水，火即電　　筆者按）

皆有專家，祇許一家賣火，祇許一家賣水，無二肆

也。”他敏銳地發現自來水和電的使用，給人們的

生活帶來了諸多方便，“人家夜不舉火，至晚，鬻

火者能令室中自明，無俟燃燭也。欲水亦先告鬻

者，屋宇皆有水法，水即自至，無俟擔桶也。”（17）

這裡“電 - 燭”，“水法 - 擔桶”的對照，更反襯了

澳門城市的現代化氣息。這種與人們日常生活息息

相關的物質條件等方面變化不僅點綴着城市人口生

活素質的提高，也使整個澳門具有了現代生活的品

味。至於各家獨立經營的模式，更令來自中央高度

集權之國度的姚元之感到特別。

如上所述，清代澳門高樓林立，美麗花園庭

院、戌衛嚴密的私人豪宅，以及自來水、電燈等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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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設施⋯⋯這就像是一幅由點構成線進而形成面

的現代都市立體畫面，而透過這些畫面的諸多細

節，我們能夠看到，作者在為現代化揮毫潑墨的同

時，也描繪出不少中華文化特色。這種交融恰到好

處，揭示出清代澳門城市更為豐富的文化底蘊。

更有價值的是，這種城市物質文化畫面還可被

用作歷史研究的主要資料。另外，在這城市建築和

公共空間的佈置和利用上，也

可以看到一隻支配人口資源的

無形巨手。雖然高樓林立，但

是“樓下多如城之甕洞，濺者

處之”（18）。作為華洋雜居之

地，隨着葡萄牙在澳門的官員

及洋商不斷到來，也有不少華

人來到澳門從事各種不同的職

業，賴以謀生。這從澳門的人

口統計數字上可以得到進一步

的證實。據記載：“1921年，

澳門人口不到 4,600人，有葡

萄牙血統的 15 歲以上的自由

臣民 604人， 15歲以上的為

473人，奴隸 537人，婦女 2,

693人，總數為 4,307人，這

個數字不包括186名軍人，19

名修道士和 45名修女。”（19）

而這種居住場所的控制則強化

了各階層人士的社會、政治、

文化地位。同時，私人宅院的

“黑鬼”“紅衣”的截然分佈也

證實了這種文化政治地位的社

會應用。

異俗種種

現代著名學者陳立旭曾

經提出，城市的精神文化是

城市文化的內核或深層結

構。城市的精神文化與狹義的文化概念內涵相一

致，是相對於城市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的城市精

神文明的總和，包括一個城市的知識、信仰、藝

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作為一個城市成員的

人所習得的其他一切能力和習慣。（20）這裡我們可

以從以下的種種習俗畫面中解讀澳門的精神文化

之內核與外在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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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面一：迎賓、待客之禮

每當尊客到來，當家的老翁、婦女均要走出門

外前來迎接。姚元之還非常細心地注意到：澳門人

以“當家老翁出迎，禮以脫帽為恭，以婦女出見為

敬”（21）。而他覺得比較新奇的是，外國婦女往往行

擁抱之禮。不僅如此，婦女們在徵求丈夫和客人的

同意後，便“以兩手搴其裙跳且舞，客亦跳舞，舞

相近似接以吻，然後抱其腰”，這是迎賓之“極親近

之禮也”。（22）

客人進屋之後，主人常常以酒菓款留。排座位

體現了長幼尊卑嚴格的特點，往往是以進門處為尊

客座，然後依次向北排列，主婦之位置於“案之橫

頭”。而“女子環案而坐，客西向則坐於客右，東向

則坐於客左”，亦即南向為尊。餐具擺放遵照西方

人士的生活習慣，如“案前各置磁片，盤內置刀

一、叉一，疊白布於上，布即飯單也”。飲食習慣

亦歐式化，“飲以熬茶（即咖啡），和以白糖”，食

以水菓，須由“女子切片置以盤內”。酒以玻璃罌貯

備，紅黃白各色俱備。飲酒的玻璃杯，也有講究，

以酒之貴賤分杯之大小。（23）

迎賓、待客乃瞭解一地風俗的重要方面。款待

客人之時，男女雜坐，男女同置於共同的空間下，

女人不用像中國人那樣一定要回避。飲食上，從器

具採用磁片到刀叉又到白布，從食品上的咖啡到果

品再到酒，這些方面基本保留了西方的飲食習慣。

姚元之在這裡傳達了更重要的時代訊息：在清朝嘉

慶、道光年間的澳門社會文化中，歐式飲食習慣的

深刻影響和家庭生活中女人可以在公共場域　　迎

賓待客的活動中表現出一定的主體性。

畫面二：女人生活風貌

提到城市女人，從一定程度上說，女人使城市

更有韻味，是都市風情的一種演繹。而在開埠較早

的澳門，城市女人另有一番風味。

總體上，女人的裝束與西洋畫中表現出來的完

全相同，且髻式與內地無異。但經過仔細觀察，姚

元之發現在一些具體細節上，澳門服飾則是千姿百

態。髮型上，澳門的女人多在額前留二寸左右的垂

髫，被於額上，且“髮鬈如畫獅”。這猶如內地未嫁

女子之髮型。髮色會因出身地不同而顯現某種差

別：生於葡萄牙本國者，頭髮呈淺絳紫色，且天然

鬈髮；生於澳門者，與內地同，黑髮，常盤束於

後。服飾上，女之年紀比較大者，“兩肩被以水紅

綢及乳，如雲肩而無瓣，胸俱露而不蔽，裙亦束於

衣外”。女之年幼者，多“垂以褲腳，布之細如蟬

翼”。這種“胸俱露而不蔽”的着裝風格，不僅反映

了女人自身的自由風格，也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澳

門的開放風氣及其所受歐洲之影響。

而在家庭之中，夫妻關係既直接反映了女人生

活風貌，又生動呈現出男女社會性別關係。與內地

不同的是，澳門的已婚婦女對於丈夫約束得特別嚴

　　男子不得蓄妾，也不得與外婦私。而婦人若隨

所愛私之，其夫則不敢過問。若丈夫因事偶爾回

國，往來需要一段時間，則必委託一朋友照顧妻

子。其朋友須三四日來家裡過一宿，若逾多日不

至，婦人則尋問該友人，責以疏闊。丈夫也通常以

朋友的這種往來疏密來判定朋友之間的疏密程度，

“密者即為好友，疏者不與之交矣。”（24）姚元之在

這裡所描述的顯然是居住在澳門的外國夫婦的某種

生活情態。這種夫妻關係顯然是受到了以天主教為

核心的西方宗教、文化的深刻影響。天主教明確反

對一夫多妻制。這種宗教精神影響了人們的生活觀

念，塑造了女人的生活風貌。

畫面三：葡萄牙人自治

葡萄牙人既闢澳門為商埠，西方傳教士亦隨商

人而紛至遝來。明清之際，澳門成為遠東天主教傳

播的重要基地。澳門是葡萄牙人聚居之地，而天主

教在葡萄牙人中間擁有很多信仰者；由於清朝政府

一度實行閉關政策，拒絕與外界交往；所有的傳教

士入華多“至澳門居住，或學華語漸而由葡商引至

廣州，由廣州深入內地”（25）。雖然中國政府一直對

澳門行使國家主權，但是葡萄牙政府也得到了一定

的自治權利，如設立判事官、主教和軍隊。軍隊則

負責維持治安，守衛地方。而判事官和主教即俗稱

的二王，“一曰善世國王，係屬僧身，一曰治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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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係屬民身。僧王氣勢在民王之上。”（26）顯然，

教權凌駕於世俗權力之上。

一般而言，在社會上以“和尚（27）（即神父）為尊，

有犯罪者請於和尚，和尚“命之殺則殺，命之宥則

宥”。然而，“和尚之尊不及女尼（即修女）”（28）。

凡神父所作出的判定，必須告知修女，修女若不同

意則判定不能成立，也不能執行。在姚元之看來，這

種現象的出現與“女尼”的修煉過程有很大關係。女

人若想成為修女，必須接受戒規，經過相當嚴格的修

煉。“先閉於寺樓（即教堂），惟留一穴通飲食。”（29）

一年之後，其父母詢問情況，如果能忍受這樣的生

活即可繼續，如果不能即令其回家。而願意忍受此

苦者，則“再閉一年”，一年後父母復詢問之，如果

意志堅定，能夠長期忍受這種困苦，即可終身閉於

此教堂，永不與人見。此修煉“殆佛家所謂真苦修

行者”（30）。至於主教之職權，非常廣泛，除了處理

日常民事案件外，還要約束人們的日常生活。如婦

女與人有私情，禮拜時必跪於神父前坦白交待。另

外，姚元之還認為天主教習俗中最重視婦人的一對

乳房，“惟本夫不得撫摩之”。如果某婦人與中國內

地男子相愛，神父問以曾否撫其乳，如曾撫及，即

馬上予以嚴重警告說下次不可，當事人也須當即懺

悔。由此可見主教職權之大且廣，對於澳門人生活

干預之深。

而民間之判事官在生活中亦可作為仲裁人，以

調停人們日常生活中所出現的某些矛盾與爭端。如

有訟事呈於葡澳官員，這些官員根據先前葡萄牙國

家法律開列所訴罪狀，然後覆給被控者，被控者根

據自己情況再作呈訴。如此往復，待到轇轕難明之

時，葡澳官員則聚訟事者和被控者於庭，列坐於地

以質問雙方。屈伸莫定時，則置經冊於地上，或翻

閱之，或踐踏之，當然，“理曲者不敢踐”（31），如

此斷定案件。

從以上我們所截取的三幅畫面可以看到，姚

元之的良苦用心。他對澳門不僅是走馬觀花式的

瞭解，還要將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方式獲取的真實

或不夠真實、正確或不夠正確的資訊加以分析，

進而得出某種結論。如“習俗所尚，全與禮教相

反，此天職所以別華夷也”（32）。作者對這些與內

地風俗迥異的另一片天地的記載，尤其是對女子

風俗的記述，比較多地擺脫了中國傳統社會的某

種偏見，沒有任何肆意謾罵與蔑視之辭。這對於

清朝嘉慶、道光年間生於傳統社會之中的國人來

說，已經相當難能可貴，讓人感到彷彿一縷清風

掠過。但是透過字裡行間，我們彷彿可以比較清

晰地看出，姚元之所描述的幾乎都是生活在當時

澳門的富人區和外國人生活區中某些人士之風俗

等，因此這些描繪應該說祇是某一社會群體或層

面的生活情景與一部分人的風俗習慣，相對於整

個澳門社會生活來說，僅僅是一小部分，而且有

些描述還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問題。例如從行文中

不難發現的“紅毛”、“黑鬼”等詞語中可以得知，

雖然說作者沒有太多偏見地為國人（或後人）一一

較早介紹生活在澳門的西洋人之習俗等，但是也

沒有擺脫華夷之辨等觀念的束縛。

儘管存在着這些不足，但是姚元之的這部筆記

仍有許多可取之處。特別值得肯定的是，姚元之通

過描寫澳門的社會風情，讓我們感受到清朝嘉慶、

道光年間澳門城市文化的基本內核。華洋雜處的澳

門，雖然在物質文化上呈現出來的是某種程度上的

中西交融的現代都市剪影，但是由於內層文化結構

上的習俗宗教則完全有別於內地的傳統禮教，所以

不僅僅是飲食、服飾等層面上表現出明顯不同，而

且在宗教、教化等方面也存在着差異。

清朝澳門圖景之歷史回響

自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租居澳門之

後，隨着商業活動的逐步展開，澳門逐漸成為“華

洋雜處”之地。於是，混融性成為了澳門居民的鮮

明特徵，而正是這混融性深刻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多

個面向：

其一，從城市規劃與建設上來看，澳門是一座

中西文化共同鑄造的早期近代化都市。從“高樓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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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軒敞閎深玻璃的窗扇”，到中西合璧的園林設

計，配之以自來水、電燈等近代化元素，整體上給人

以近代都市的深刻印象。具體到澳門的建築設計，

多保持歐式風格，“圓者三角者，六角八角者，肖諸

花菓狀者，其俱為螺旋形以巧麗相尚”（33），然而，很

多設計理念也不同程度地融入了某些中華文化因素。

其二，在風俗習慣上的中西交融。“華洋雜

處”，不僅為華洋之間的交流提供了現實可能性，

而且也有利於促成這種華洋之間的交流。尤其是在

生活習慣上，相互交流，彼此影響成為一種現實。

在飲食、服飾上，雖然常常是以西洋元素為主，但

是也加進了不少中國元素。澳門以其獨特的習俗真

實地反映了清代中外人士的生活風貌。

其三，作為一座開放的都市，與美麗的園林一

樣，有女人點綴其間的澳門，就構成另外一道奇特

的風景。 女人們從家裡的迎賓待客、對丈夫的嚴格

約束，到公眾場合的自由開放的裝扮，體現的是文

化場景的轉換，異域元素的注入，詮釋了清朝嘉

慶、道光年間澳門女子的特別風俗習慣。澳門因她

們而生動亮麗，因她們而散發出強烈的時代氣息。

法國著名歷史學家、年鑒學派的開山鼻祖弗爾南

多．布羅代爾在《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

本主義》一書中說道：“我們發掘瑣聞軼事和遊記，

便能暴露社會的面目。社會各層次的衣、食、住方式

決不是無關緊要的。這些鏡頭同時顯示不同社會的差

別和對立，而這些差異和對立並非無關宏旨。”（34）姚

元之在《竹葉亭雜記》中關於澳門的衣、食、住等多

個生活化場景以及宗教文化的描述，也有助於我們更

理性地去認識和理解清朝嘉慶、道光年間的澳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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